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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沿江高速 JN1 标段项目“8·21”山洪灾害 

进展情况的公告 

 

2023 年 8 月 21 日凌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暴

发山洪，涉及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四川公路桥

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路桥集团”）承建的沿江高速 JN1（金宁一）标段

项目，该项目分包单位的钢筋加工场民工驻地板房被冲毁。详情请见《四川路桥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及其他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94）、《四川路桥关于董事长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95）、《四川路桥关于沿江高速 JN1 标段项目“8·21”山洪灾害处置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104）。 

灾害发生后，公司积极配合相关调查工作。2024 年 2 月 5 日，四川省应急

管理厅官网发布了《凉山州金阳县“8·21”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调查报告》”），四川省纪委监委官网发布了《凉山州金阳县“8·21”山洪灾害

责任追究情况公布》（以下简称“《责任追究情况》”），具体详情参见

https://yjt.sc.gov.cn/、http://www.scjc.gov.cn/，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灾害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报告》，2023 年 8 月 21 日凌晨，凉山州金阳县芦稿林河流域受

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暴发山洪泥石流灾害，位于芦稿林河下游的路桥集团 G4216

线金阳至宁南段高速公路 JN1 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JN1 项目部”）钢筋加工

场施工人员驻地被冲毁。灾害造成 6 人死亡、46 人失联、21 人受伤，金阳县部

分基础设施、JN1 项目部等部分设施设备受损，直接经济损失为 6,480.84 万元。 

灾害发生后，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国务院

派出调查督导工作组，督促指导四川省全面调查灾害原因和具体责任，全力搜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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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四川省委、省政府建立山洪灾害处置工作机制，

成立调查处置领导小组（以下简称“调查组”），省纪委监委同步开展追责问责审

查调查工作。 

调查组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全面客观”的原则，深入开

展调查工作，查明了灾害原因，认定了灾害性质，厘清了相关责任，总结了需要

汲取的教训，提出了防范和改进的措施建议。 

二、灾害调查结果及责任追究情况 

（一）成灾原因 

根据《调查报告》，致灾成灾原因有以下四方面：短时强降雨是诱发灾害的

重要因素；不利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加重灾害危害性；河道行洪输砂不畅加剧了

灾害效应；汛期违规住人、不及时转移避险是造成人员伤亡失联的重要原因。 

（二）灾害性质 

根据《调查报告》，调查认定，凉山州金阳县“8·21”山洪灾害是一起由于上

游集中强降雨引发多处崩塌、滑坡、泥石流，山洪裹挟大量泥砂，冲毁 JN1 项目

部钢筋加工场施工人员驻地，加之钢筋加工场汛期违规住人、项目部管理人员不

执行转移避险指令未及时组织涉险人员转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的山洪泥石

流灾害。 

（三）责任追究 

根据《责任追究情况》，四川省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对灾害中涉嫌违

纪违法、失职失责的 127 名中共党员、监察对象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四川省公安

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 12 名企业人员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公

司前董事长熊国斌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正在审查调查

中；公司前副董事长、总经理陈良春涉嫌谎报安全事故罪或重大责任事故罪，被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已进入法院审理程序；公司前

副总经理张建明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公司子公司路桥集团、路

桥集团大桥工程分公司、路桥集团 JN1 项目部在本次灾害中涉嫌违纪违法、失职

失责的相关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等处理。 

三、对公司的影响 

路桥集团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其承建的沿江高速 JN1（金宁一）标段项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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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金额约 16 亿元，占公司总体营收比重较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稳妥开

展受灾家庭善后工作，有序推进保险理赔工作，沿江高速 JN1（金宁一）标段项

目已按相关规定推进复工复产工作。 

公司将深刻汲取本次灾害教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细

化落实防汛责任，强化防汛安全监管；切实强化源头治理，全面排查整治隐患；

加强应急预案管理，完善预警响应机制；做好宣传教育培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同时，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全力防范各类灾害事故发生。公司将及时向投资

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5 日 


